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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

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开展经常性 

助学活动意见的通知 

吉政办发〔2004〕8 号 

各市州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厅委、各直属机构: 

  省教育厅、省委宣传部、省精神文明办、省直党工委、省经贸委、省财政

厅、省扶贫办、省总工会、团省委、省妇联、省残联《关于开展经常性助学活
动的意见》已经省政府同意,现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 

二○○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     

  

关于开展经常性助学活动的意见 

省教育厅 省委宣传部 省精神文明办省直党工委 省经贸委 省财政厅 省

扶贫办 

省总工会 团省委 省妇联 省残联 

(二○○四年二月十六日) 

  为进一步加强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,使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小学生能够

正常入学并顺利完成学业,巩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成果,促进教育事业健康

发展,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开展经常性助学活动意见的通

知》(国办发〔2003〕77 号)精神,提出如下意见: 

  一、提高认识,加强领导 



  (一)开展经常性助学活动,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,是践行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,实施科教兴省战略,切实解决“ 

  三农”问题,促进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具体措施。全面开展经常性助学活

动,有利于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,增强民族凝聚力,体现社会主义

优越性,对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,落实“以德治国”方略,培养学生热爱中
国共产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具有重要意义。 

  (二)政府负有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特别是接受义务教育的责

任。要充分认识开展经 

  常性助学活动的重要意义,以“让孩子们都上学”为目标,切实加强组织领

导。各级政府要建立经常性的助学活动联席会议制度,负责统筹协调各种形式的

助学活动项目,研究提出推进措施,调度各种工作任务和进展情况。经常性助学

活动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由教育行政部门承办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定 1 名

领导同志分管此项工作,并落实到行政处(科)室具体工作人员切实抓好。 

  二、设立助学专项资金,保证稳定经费来源 

  (三)省政府设立资助贫困学生专项补助资金。地方各级政府要安排扶贫助

学专项资金。鼓励社会各级组织、个人和境外热心公益事业的组织和个人捐资
助学。各级政府要为党政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资助学或设立

助学项目提供便利条件。对纳税人通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农村义

务教育的捐赠(资金),可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,对捐资助学贡献较大的个

人或单位予以表彰。 

  (四)经常性助学活动主要资助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,优先

资助农村家庭经济特困学生、残疾学生以及贫困家庭(须符合计划生育政策)的

女学生,适当兼顾其他困难学生。 

  (五)经常性助学活动捐助资金,主要用于补助受援学生的书本费、杂费和寄

宿学生的住宿费、伙食费以及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特别困难、学业成绩特

别优秀学生的学费等开支。 

  三、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,精心组织实施 

  (六)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,绝对贫困和低收入家庭中的子女、孤儿,经济

困难无力承担书本费、杂费等项开支家庭的子女,因突发事件致贫家庭中的子女

等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根据家庭经济状况暂划定为特困和贫困两个等级。参考

标准:特困生一般以既交不上书本费又交不上杂费为标准;贫困生以能交上书本

费或杂费中的 1 项为标准。 

  (七)特困生、贫困生由学生所在学校会同学生居住所在地社区(村)委员会

调查、研究、认定,对入围的学生在学校和社区(村)张榜公布,公示 15 天,对无



异议者登记造册,县(市、区)教育局负责汇总,每年 11 月中旬前逐级汇总,上报

至省教育厅备案。 

  (八)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具体措施,规范工作程序,做到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,向社会公布资助学生名单和资助金额,保证助学专项资金能够真正用到贫

困学生身上。 

  四、加大宣传力度,开展多种形式的经常性助学活动 

  (九)切实加强经常性助学活动宣传工作。充分利用报刊、广播电台、电视
台及网络等新闻媒体宣传经常性助学活动,积极鼓励新闻媒体免费播(刊)出有关

经常性助学活动的公益广告。 

  (十)动员全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经常性助学活动。充分发挥各类基金会、

“希望工程”、“春蕾计划”等社会公益项目在经常性助学活动中的作用。要

将“对口支援”工程、改造薄弱校工程与经常性助学活动紧密结合起来。在全

社会动员开展多种多样的“一对一”助学活动。鼓励学校、企业、社会为家庭
经济困难的高校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。 


